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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信息公开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集团公司信息公开制度,依据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22 号）

和《省国资委关于推进省属企业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》（皖国资办

〔2017〕20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集团公司按照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定期公开企

业信息。

第三条 集团公司成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

导小组），由集团公司分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任组长，各部门负责

人任组员。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：1.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及省国资委等上

级管理机构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；2.统筹部

署集团公司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四条 集团公司办公室是集团公司日常信息公开工作的职

能部门，其他部门结合部门职能负责相应的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五条 集团公司信息公开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门户网站、

内部媒体报刊、自办微博微信等。

第六条 集团公司及直属（控股）公司在门户网站设置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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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专栏，依据信息公开内容要求编制企业信息公开目录树，并

做好与有关主管部门网站的链接，增强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权威

性，无门户网站的在集团公司门户网站中发布公开内容。

第七条 集团公司及直属（控股）公司负责本单位的信息平

台建设和管理，落实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工作责任制，按要求

做好日常管理和网络安全维护。

第八条 集团公司建立信息公开审核制度，其中：

（一）集团公司各部门报送的信息，须经分管领导审批后，

报送办公室统一发布；

（二）各直属（控股）公司报送至集团公司的信息，须经本

单位负责人审核，集团公司办公室可根据业务需要，请相关业务

部门再审核把关；

（三）各直属（控股）公司负责其下属各级公司信息公开的

统一报送；

（四）各直属（控股）公司自行管理的信息公开平台，信息

公开口径与集团公司保持一致；

（五）在集团公司以外的平台发布的重大信息，须报集团公

司审核。

第九条 集团公司及直属（控股）公司按照“谁提供、谁把

关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报送或提供信息素材的真实性和合规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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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。

第十条 集团公司及直属（控股）公司要根据信息公开工作

需要，统筹利用信息披露、企业信息公示、社会责任报告发布、

企业新闻宣传、活动推广等资源，做好企业信息公开工作，不断

提高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质量和水平，方便社会公众知悉、查阅企

业公开信息。

第十一条 集团公司加强对信息公开的专业培训和交流，提

高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，提高主动公开的质量和水平。

第十二条 集团公司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宣传引导，根据信

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对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或未按规定进

行公开的，严肃批评、公开通报；对弄虚作假、隐瞒实情、欺骗

公众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责令其纠正，消除负面影响，并依

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集团公司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印

发之日起实施。

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2 年 3月 9日印发


